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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荷鎏金岁月 C 款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重要提示：本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保单持有人可以保单红利的形式享有

本公司分红型保险产品的盈余分配权，未来的保单红利为非保证利益，其红利分

配是不确定的。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本

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中荷鎏金岁月 C款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合同》。 

本产品说明书旨在帮助投保人更好地理解产品，并演示未来的利益给付，其所载内容仅供

客户参考，具体保险合同的内容以该产品条款约定为准。 

 

 产品基本特征 

   

1.1 保险责任及保单利益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1、养老年金  

若被保险人自首期年金领取日起，在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 24 时生存，我们每月按本合同的

基本保险金额给付养老年金，直至被保险人身故或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不含当日）。 

合同满期日，我们按照合同约定给付满期保险金，不再给付本项养老年金。 

养老年金领取日为首期年金领取日及其后的每个月生效对应日。首期年金领取日分为以下

几种： 

（1）若投保时男性被保险人年龄未满 60 周岁，则首期年金领取日为被保险人满 60 周岁后

的首个保单周年日； 

（2）若投保时男性被保险人年龄已满 60 周岁，则首期年金领取日为犹豫期结束的次日； 

（3）若投保时女性被保险人年龄未满 55 周岁，则首期年金领取日为被保险人满 55 周岁后

的首个保单周年日； 

（4）若投保时女性被保险人年龄已满 55 周岁，则首期年金领取日为犹豫期结束的次日。 

  

2、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则自被保险人身故之日起，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按以下两项相比较大

者给付身故保险金：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累计已交纳的保险费；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3、满期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合同满期日当日 24 时仍生存的，我们按照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交费年期与

累计已交纳的保险费之和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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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

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投

保人本人外）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其他免责条款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本公司责任的条款，详见产品条款中背景

突出显示的内容。 

 

1.3 投保范围 

本合同接受的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范围为 0 周岁（须出生满 28 日）至 76 周岁，且须符合

投保当时我们的规定。我们依据本合同不同的交费年期，所接受的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范围会

有所不同。 

 

1.4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保障至被保险人年满 105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当日 24 时。 

 

1.5 交费方式 

本合同保险费的交付方式为趸交、年交； 

保险费的交费期间可选择趸交、3年、5年。 

 

1.6 等待期 

本产品无等待期限制。本合同生效后我们即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 

 

1.7 分红保险主要投资策略 

分红保险投资组合由现金、存款、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可转企业债、证券投资基

金、央行票据、以及其它允许保险资金投资的投资工具组成。 

 

 红利及红利分配 
 

2.1 红利来源 

本产品的红利来源是死差、费差、利差及其他来源，即来自保险公司实际经营成果优于预

定的死亡率、费用率、投资收益等定价假设的盈余。 

 
2.2 红利分配方式 

本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红利分配方式为现金红利。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有权参与本公司分红保险业务的盈利分配。我们根据上一年度

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我们每个保单年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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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投保人提供红利通知书，披露红利分配的具体情况。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投保人不享有红

利的分配。本合同效力终止后，未领取的红利我们将一次性给付。 

若本合同未满一个完整保单年度期间而终止的，不参与该保单年度的红利分配。 

 
2.3 红利实现方式 

投保人在投保时可选择下列任何一种红利实现方式： 

1、现金领取； 

2、累积生息：红利保留在本公司，按本公司每年确定的红利累积利率累积生息，投保人可

以随时申请领取。 

若投保人在投保时没有选定红利实现方式，我们将按累积生息方式办理。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您可以申请变更红利的实现方式。红利实现方式的变更不影响按原

实现方式已分配的红利。 

 

2.4 红利分配政策以及确定保单红利水平的影响因素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有权参与本公司分红保险业务的盈利分配。红利分配政策遵从

公平性、一贯性和稳定性原则，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

证分配给保单持有人的比例不低于可分配盈余的 70%。 

红利是按照每张保单的贡献度确定的，与保险费、保单年度、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等诸

多因素有关。我们的分红政策是以稳健经营，回报客户为宗旨，努力保持各年分红水平的连续

性和在同业中的竞争力。 

 

 利益演示 
 

（一）钟女士今年 55 周岁，为自己投保了中荷鎏金岁月 C 款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交

费期间 3 年，保险期间至 105 周岁，年交保费 500,000 元，基本保险金额 1,650 元。合同有效

期内的保障与利益演示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保单 

年度 

年末 

年龄 

当年 

保费 

累计 

保费 

身故 

给付 

起领后每月
年金给付 

年合计年
金给付 

累计年金
给付 

1 56  500,000   500,000   500,000   1,650   19,800   19,800  

2 57  500,000   1,000,000   1,000,000   1,650   19,800   39,600  

3 58  500,000   1,500,000   1,500,000   1,650   19,800   59,400  

4 59 0     1,500,000   1,500,000   1,650   19,800   79,200  

5 60 0   1,500,000   1,500,000   1,650   19,800   99,000  

6 61 0   1,500,000   1,500,000   1,650   19,800   118,800  

7 62 0   1,500,000   1,500,000   1,650   19,800   138,600  

8 63 0   1,500,000   1,500,000   1,650   19,800   158,400  

9 64 0   1,500,000   1,500,000   1,650   19,800   178,200  

10 65 0   1,500,000   1,500,000   1,650   19,800   198,000  

20 75 0   1,500,000   1,500,000   1,650   19,800   396,000  

30 85 0   1,500,000   1,500,000   1,650   19,800   594,000  

40 95 0   1,500,000   1,500,000   1,650   19,800   792,000  

50 105 0   1,500,000   1,504,950   1,650   19,800   9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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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 
年度 

年末 
年龄 

满期金 
年末现金 
价值 

保证 
利益演示 

红利 
利益演示 

当年 
红利 

累积 
红利 

当年 
红利 

累积 
红利 

1 56 0     315,650  0    0     5,963   5,963  

2 57 0   715,450  0  0   12,120   18,188  

3 58 0   1,182,500  0  0   18,384   36,890  

4 59 0   1,206,400  0  0   18,429   55,965  

5 60 0   1,231,200  0  0   18,476   75,420  

6 61 0   1,256,900  0  0   18,523   95,263  

7 62 0   1,283,600  0  0   18,570   115,500  

8 63 0   1,311,300  0  0   18,618   136,139  

9 64 0   1,340,050  0  0   18,666   157,188  

10 65 0   1,369,950  0  0   18,715   178,653  

20 75 0   1,407,150  0  0   19,219   417,997  

30 85 0     1,440,600  0    0     19,680   708,024  

40 95 0   1,464,900  0  0   20,014  1,057,212  

50 105  1,504,950   1,504,950  0  0   20,530  1,476,547  

 

（二）和女士今年 40 周岁，为自己投保了中荷鎏金岁月 C 款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交

费期间 5 年，保险期间至 105 周岁，年交保费 200,000 元，基本保险金额 1,800 元。合同有效

期内的保障与利益演示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保单 

年度 

年末 

年龄 

当年 

保费 

累计 

保费 

身故 

给付 

起领后每月
年金给付 

年合计年
金给付 

累计年金
给付 

1 41 200,000 200,000  200,000  0  0  0  

2 42 200,000 400,000  400,000  0  0  0  

3 43 200,000 600,000  600,000  0  0  0  

4 44 200,000 800,000  800,000  0  0  0  

5 45 200,000 1,000,000  1,000,000  0  0  0  

6 46 0  1,000,000  1,000,000  0  0  0  

7 47 0  1,000,000  1,000,000  0  0  0  

8 48 0  1,000,000  1,000,000  0  0  0  

9 49 0  1,000,000  1,015,080  0  0  0  

10 50 0  1,000,000  1,053,160  0  0  0  

15 55 0  1,000,000  1,148,580  0  0  0  

16 56 0  1,000,000  1,146,820  1,800 21,600 21,600 

20 60 0  1,000,000  1,139,440  1,800 21,600 108,000 

30 70 0  1,000,000  1,118,580  1,800 21,600 324,000 

40 80 0  1,000,000  1,093,760  1,800 21,600 540,000 

50 90 0  1,000,000  1,064,220  1,800 21,600 756,000 

60 100 0  1,000,000  1,029,060  1,800 21,600 972,000 

65 105 0  1,000,000  1,009,000  1,800 21,600 1,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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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 
年度 

年末 
年龄 

满期金 
年末现金 
价值 

保证 
利益演示 

红利 
利益演示 

当年 
红利 

累积 
红利 

当年 
红利 

累积 
红利 

1 41 0   126,740  0  0  2,415 2,415 

2 42 0   282,320  0  0  4,993 7,450 

3 43 0   459,700  0  0  7,616 15,197 

4 44 0   660,420  0  0  10,285 25,748 

5 45 0   876,240  0  0  13,001 39,200 

6 46 0   909,020  0  0  13,228 53,114 

7 47 0   943,060  0  0  13,459 67,502 

8 48 0   978,400  0  0  13,695 82,378 

9 49 0   1,015,080  0  0  13,935 97,755 

10 50 0   1,053,160  0  0  14,179 113,644 

15 55 0   1,148,580  0  0  15,464 201,261 

16 56 0   1,146,820  0  0  15,734 220,517 

20 60 0   1,139,440  0  0  15,637 300,729 

30 70 0   1,118,580  0  0  15,356 525,388 

40 80 0   1,093,760  0  0  15,022 789,269 

50 90 0   1,064,220  0  0  14,624 1,099,164 

60 100 0   1,029,060  0  0  14,151 1,463,036 

65 105 1,009,000  1,009,000  0  0  13,881 1,668,066 

注： 

 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

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 上述利益演示中当年保费、累计保费为期初值，其它项目（身故给付、年金给付、满期金、

现金价值）为期末值； 

 该表中用于演示的累积生息利率为1.75%； 

 该表仅用于演示，实际金额会因四舍五入带来细微差别，具体以实际保单及作业规则为准。 

 

 犹豫期及退保 
 

4.1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十五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认为

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

费。 

解除本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

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通知书时，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

责任。 

 

4.2 解除合同（退保） 

本合同成立后，您可以解除本合同（简称退保），请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

证明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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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的当日 24 时起，本合同终止。您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的，我

们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们

退还的那部分金额。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会在保险合同上载明，保单年度内的现金价值，您

可以向我们咨询。 

考虑到保单平均承担的本公司经营支出、保险责任对应的成本以及客户提前终止保单导致

本公司的损失，我们从所交的保险费中扣除了相关费用。因此，您在犹豫期后退保会遭受一定

的损失。解除合同后，您会失去原有的保障。 

 

 

温馨提示： 

本产品说明书仅供参考，具体内容以《中荷鎏金岁月 C 款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合同》

为准。本产品的条款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或扫描产品条款首页的二维码，在中

保协“中国人身保险产品信息库”进行查询。 

 

 

投保人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和以上利益演示。    
 
 

投保人（签名）：                                                 

年   月   日 

 




